














疫副反应处置、应急物资储备、
“

先打后补
＂

补助以及无法参加

“

先打后补
＂

的专业户及散养户疫苗采购、 免疫用耗材、 人工、

疫苗冷藏、运输等费用按规定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保障免疫工作

需要。省级将建立奖惩机制，将强制免疫
“

先打后补
“

推进情况、

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效果评估情况等，与下年度省级以上强制免疫

补助相关资金分配相挂钩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指导。各地要加强对乡镇畜牧兽医人员、村

级动物防疫员的政策培训和养殖场户应用山东智慧畜牧大数据

平台的帮助指导，及时协调解决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问题，确保

政策落地见效。 对
“

先打后补
＂

申请采取线上线下并行、村级动

物防疫员协助办理等多种方式，以满足不同层次养殖场户的需求。

（四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各地要通过专题培训、发放明白纸等

方式，加强强制免疫
“

先打后补
“

政策解读、 宣传、推广，确保

广大养殖场户应知尽知。各地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推行
“

先打

后补
＂

， 及时 将补贴政策内容、 操作程序、 举报电话、 补贴金额

等信息在相关网站上公示， 接受社会监督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方案不 一 致的，

以本方案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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